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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进修与录取程序

（一）凡接到护理部通知前来我院进修学习的护理人员，必须填写1份《眉山市人民医院护理进修生申请表》。我院护理部将审核其资质，在征求相关科室意见并获得同意后，该护理人员方可到我院进修学习。 
（二）进修生必须持《眉山市人民医院进修学习担保书》1 份以及本人身份证、护士执业证、最高学历毕业证、最高职称资格证、健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和本告知书到护理部办理手续。
（三）进修生在报到时签署《不住宿告知书》。
（四）进修生在报到时须凭护理部出具的《缴费通知单》到财务科一次性缴清进修费用，才能安排进修学习。进修生在进修期间生活自理。（省级重点科室进修费 500 元/月，市级重点科室进修费 300 元/月，其他科室 200 元/月）。
二、进修学习管理制度
（一）进修生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我院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领导，遵守纪律，坚守工作岗位，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。
（二）进修生要明确学习目的，尊敬老师，虚心请教。
（三）进修生要严格执行我院《进修医护人员管理办法》。
（四）进修生要爱护国家财产和科技材料，不得擅自拿走我院图书、病历、X 光片等资料和标本。如损坏物品和器械，按有关规定由个人赔偿。违反此项规定者，终止进修资格。
（五）进修专业和期限按原计划进行，中途不予更改。不得私自更换科室，违反规定者，终止进修资格。
（六）进修期间，如因进修生原因导致医疗纠纷，终止进修资格。

（七）进修期间的业务学习、工作分配等均在护理部统一安排下，由所在科室具体负责。对患者要体现爱心、细心、耐心，不能以任何理由与患者及家属发生争执。
（八）来院进修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，注重个人的医德医风及仪容仪表，均要佩戴胸牌（我院护理部统一制作），工作服要洁白、整齐，由进修医院统一安排。
（九）若进修生申请提前终止进修或我院依规定终止其进修资格，相关费用均不予退还。
（十）进修时限在3个月以内的学员视为参观学习，无《学习证明》、无《进修结业证书》；进修时限在3-6个月的学员视为短期学习，根据需要开具《学习证明》，无《进修结业证书》；
三、请假制度
（一）在进修期间，进修学员不享受婚育假、探亲假、寒暑假、年休假， 节假日由科室统一安排。严禁以各种不正当理由违章请假。
（二）病假：除急诊情况外，必须出具本院有效的病情证明书（若为急诊，需事后补交病情证明书），向科主任或护士长汇报。待科室妥善安排好工作后，报护理部审批，并按照批准权限的相关规定进行请假。 
（三）事假：无论派出单位因公或进修生因个人私事，均需由派出单位出具请事假的书面说明，连同进修生本人所写的请假条，护理部根据请假理由和科室工作安排情况，按批准权限规定请假。如遇紧急情况，由派出单位将请假书面说明以扫描件形式发邮件、微信等请假，返院后需持有符合上述条件的请假条到护理部销假，否则视为擅离职守。
（四）批假权限：2天以内的病、事假，由科室协调；3 天及以上的病、事假由科室提交请假审批，护理部审核通过后准假；必要时报请业务院长审批。
（五）离院及销假：审批通过后进行必要的交班后方可离开。按批准日期及时返回医院，返院后按规定进行销假，科室凭销假凭证安排工作。
四、进修结业证办理制度

我院为来院进修考核合格的人员办理结业证书（学分证书），以下情况不予办理进修结业证书，视情况办理结业鉴定表。
（一）进修期限不足 6 个月；进修期限 6 个月，病事假累计超过 2 周；进修期限 1 年，病事假累计超过 4 周者；请假逾期 3 天不归者；无故脱岗者。
（二）服务态度不好，工作责任心不强，发生医疗纠纷、差错、事故者。
（三）进修期限未满，无故提前或终止进修者。
（四）进修考核不合格者。
（五）其他不符合管理要者。五、进修期间安全告知
（一）在进修期间，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严禁聚众闹事、打架斗殴，吸毒、贩毒、赌博、偷盗等任何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。一经发现，存入本人档案，通知相关单位，取消资格，呈报公安机关，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。
（二）尊重生命，重视自身及他人人身安全。遵守医院的管理规定，维护医院的形象，不做有损医院的事情。
六、来院后一卡通办理流程

（一）到医院护理部领卡后，去总务科（全科医师楼 6 楼）开通相关电梯权限。
（二）到监控中心（微型消防站）（辅助楼 1 楼）开通相关门禁权限。
（三）进修结束时到护理部归还一卡通、工作证、工作服。
七、护理部联系方式：028-38234523
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进修生一份，进修医院护理部一份，双方签字或盖章表示知情并同意告知书全部内容。
来院进修生签字：	选送单位盖章：



 
眉山市人民医院护理部盖章：



时间：	年	月	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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